广东万商律师事务所印章管理办法

为了进一步完善本所的管理体制，规范本所印章的使用，有效规避风险，经合伙人会议讨论通过，特制定实施本办法：
（1） 印章的保管

本所各类印章均统一由办公室设专人保管。

（2） 印章的使用

1、 本所人员在使用印章时须按要求填写印章使用单， 不得在空白合同、介绍信、委托书等文书上加盖公章。

2、 日常工作中的印章使用，需经行政经理审核后方可交印章保管人盖章；重大事项使用印章时，需经本所主任批准方可盖章。
3、 印章保管人应对文件内容和印章使用单上载明的签署情况予以核对，经核对无误的方可盖章。
4、 在审核过程中被否决的，该文件予以退回，不得加盖印章。

5、 外文材料使用印章，必须将中译文本或者中译文摘要和原文本交办公室留存。

6、 加盖印章的法律文书未实际使用的，应交回办公室。
7、 印章使用单作为用印凭据由印章保管人留存，定期整理后交办公室归档。
8、 印章原则上不许带出本所，确因工作需要将印章带出使用的，应事先填写印章使用单，并注明带出使用理由，经本所主任批准后由两人以上共同携带使用。
9、 财务人员依日常的权限及常规工作内容自行使用财务印章无须经上述程序。

（3） 责任

1、印章保管人必须妥善保管印章，如有遗失，必须及时向本所行政经理报告。

2、任何人员必须严格依照本办法规定程序使用印章，未经本办法规定的程序，不得擅自使用。

3、对印章保管不善、印章使用违反本办法规定，造成严重后果的，本所管理委员会将视情节对责任人予以经济或行政处分；造成严重损失或情节严重的，移送有关机关处理。

（4） 本办法从即日起开始执行。
                                      广东万商律师事务所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十日
印章使用单

	部门：
	使用人：

	印章名称：
	日期：

	事项：
  

  

  

	审核：
  

  

  

	盖章日期：
	印章保管人：


注：1、审核本单时必须一并随时附所需盖章的文件；
2、文件盖章后，本单由印章保管人留存，定期交办公室归档
